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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动态

01 敬海所荣膺 China Law & Practice 2015 年度最佳航运律师事务所大奖

权威法律评级机构 China Law & Practice 与 The American Lawyers 2015 年颁奖典礼于 9月

17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敬海律师事务所凭借其在 2015 年度的突出表现荣膺年度最佳航运

（shipping&Maritime）律师事务所大奖。

China Law & Practice 专注于中国境内法律事务的综合评论和分析，在亚太地区享有极高声

誉和公信力。本律所获此殊荣，衷心感谢 China Law & Practice 的肯定和客户的支持，我们将一

如既往用扎实法律功底服务客户并回馈社会。

02 敬海所积极参与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9 月 16 日，我所管理合伙人王敬律师，合伙人赵淑洲律师前往广州港务局考察、拜访，广州

港务局常敏局长率元桦辉副局长、港务监督管理处黄波处长、广州航运交易所陈斯勇所长等领导热

情接见。拜访中，我所与港务局、航交所领导就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并对下一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达成初步意向。

9月 24 日，我所合伙人、南沙分所负责人曹阳辉律师受邀参加在天河区燕岭大厦举行的广州

国际航运中心创新发展学术交流会。本次交流会是广州市社科联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广州社科联杨

长明秘书长、广州港务局港务监督管理处黄波处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刘金山副院长、广州航海学

院唐强荣教授、广州航运交易所陈斯勇所长等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言，曹阳辉律师作为特邀代

表出席会议并从国际航运中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人才储备和培养、航运中心的制度创新等角度

作了精彩的发言。

广州自古商贸发达，有“千年商都”之称，广州港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国家

“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战略机遇下，今年年初，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际航

运中心，近期市政府正式对外发布《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

出台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具体行动措施。我所积极参与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航运法律与

政策、纠纷解决方面提供智力支持，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二、司法动态

03 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在广州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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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由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主办的“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成立大会”在广州市东方宾

馆举行。由中国广 州仲裁委员会牵头，发动全国百余家仲裁机构，集各界之力，成立互联网仲裁

联盟，以构建互联网仲裁新生态为宗旨，将促进各仲裁机构之间在互联网纠纷解决方面的合作和共

享，为仲裁在“互联网+”时代焕发新活力做出贡献。

此次大会上，《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年版）》最终确定，并向社会各界正式

公布，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提供最新最先进的纠纷解决规则。

04 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9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这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促进律师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作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律

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

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

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各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措施，提出了便利律师参与诉讼的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救济机制和责任追究机

制等。

二、自贸区简报

05 南沙自贸片区本外币 FT 账户已进入国家批复阶段

9 月 19 日，在南沙自贸区发展与投资论坛上，广州南沙开发区、广州市南沙区委政策研究室

战略发展研究处处长吴瑞坚透露，被称为“金融 30 条”的一系列新的有关金融创新政策将在近期

得到国家层面的批复，其中包括了“FT 账户体系”，即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广东

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本外币自由贸易体系”，比仅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外

币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还要超前。

据透露，南沙已启动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截至 7月底，已有 8家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备

案，金额总额 20 亿元，通过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下降 20%至 30%；融资租赁方

面，已落户融资租赁企业 82 家，注册资金总额 290 亿元，融资租赁合同金额预计将达 400 亿，占

广州市合同余额的一半。

06 广州最大跨境电商体验店设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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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南沙奥买家跨境电商直购体验中心于南沙进港大道开业，紧邻南沙新区核心区域。

展示中心商品分为完税商品和跨境（保税）商品。保税商品可通过电商平台直接下单，在保税区直

接发货，完税商品可在现场购买直接带走。

据了解，截至上半年，广州全市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达 397 家，已开展业务的 158 家。随着跨

境电商的加速发展，多家跨境电商正谋划更多动作。专家称，广州跨境电商正迎来新一轮跨越式发

展的高潮。

07 广东自贸区试点融资租赁海关监管

9 月 6 日上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方案》提出，逐步将现有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

区及符合条件的保税区整合为综合保税区；新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统一命名为综合保税区。《方

案》还强调了广东自贸试验区的试点任务。《方案》明确提出，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

区试点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

为支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对注册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

融资租赁企业进出口飞机、船舶和海洋工程结构物等大型设备涉及跨关区的，在执行现行相关税收

政策前提下，根据物流实际需要，实行海关异地委托监管。在《方案》的远期目标（2019—2020

年）中，透露要按照国际化、法治化标准，不断培育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竞争新优势，将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打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载体。

三、航运动态

08 广州市政府公布《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

9 月 8 日，广州市政府发布通知，详细公布《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战略发展

机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将建设智慧型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和“互联网+航运+金融”新业态

发展作为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的两大战略支点，全面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做到统筹规划、远近

结合、重点推进、三年打基础，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依托，以泛珠三角地区为腹地，举全市之力建设

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实现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以及金融服务体系相互融合的格局。

《行动计划》中明确了未来三年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集疏运体系、推进航运功能区建

设和临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航运物流、加快发展航运服务业、加快航运金融保险创新发展、

大力培育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加快智慧航运建设、提高航运法律服务水平、加大交流与合作等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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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根据《行动计划》，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全部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000 亿元，共 60 项重点建设

项目。

09 “珠江航运指数”试运行

9 月 20 日，广州航运散货物流发展论坛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论坛上相关部门透露，反映珠

江航运市场运价波动情况的“珠江航运指数”已开始试运行。珠江航运指数主要反映珠江航运市场

运价的波动情况，能实时表征珠江航运运价，并为运输交易提供运价基准，直观动态地对珠江航运

景气状况进行监测，为预测预警价格风险提供参考数据，能为政府、货主、航运服务、船东等多方

面提供便捷安全的参考信息。据介绍，珠江航运指数目前已编制完成，正处于试运行阶段，借助这

一指数，有利于强化广州航运的市场话语权，打造航运“广州价格”。

此外，从论坛获悉，广州港将发挥深水泊位和锚地优势，持续加大对新码头基础设施建设和原

有泊位能力提升的投入力度，除已具备 15 万吨级散货船舶停靠能力的南沙食粮码头和新沙码头之

外，还将规划建设新沙二期和南沙散货通用码头，届时广州港的深水泊位能力还将进一步提升。

五、案例分析

保险经纪合同纠纷中保险经纪人的责任承担

（雷荣飞 供稿）

一、前言

保险经纪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

佣金的单位。《保险法》第 128 条规定，保险经纪人因过错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保险经纪人是否存在过错成为保险经纪合同纠纷中保险经纪人是否应承担的

关键。虽然普通合同下违约责任不要求证明违约一方存在过错，但保险经纪人的过错责任产生于《保

险法》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应对保险经纪人存在过错进行证明。

二、案情简介

原告江某某系 X轮船舶所有人。2013 年 5 月，江某某委托新德公司代为办理 X轮船舶险投保

事宜，新德公司委托新乔公司作为保险经纪人办理上述投保事宜。同年 5月 20 日，新德公司通过

新乔公司向大地保险提交了 X轮远洋船舶保险投保单，并在投保单上签字盖章，次日，大地保险签

发了保险单。投保单与保险单均记载：“船名为 X轮，被保险人系江某某、船舶经营人新德公司，

航行范围为向西不超过东经 60 度，向东不超过东经 150 度，责任范围及适用条款为‘86 条款一切

险’，江某某收到保险单后未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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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1 日，X轮于西太平洋发生搁浅事故，搁浅位置的经度为东经 158 度 14.357 分。

此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受大地保险及江某某的委托，就涉案搁浅事故进行检验并出具公估报告，

认为 X轮应被认定为推定全损。同年 12 月 26 日，大地保险向江某某发送了“关于解除 X轮船舶保

险合同的通知”，称 X轮发生搁浅事故的地点已超出保险单列明的航行范围，江某某违反了保险合

同约定的航行范围的保证条款，故自 X轮超航区航行之时起解除该保险合同。

原告江某某诉称：新乔公司作为其办理船舶险与保赔险事宜的保险经纪人，在向船舶险保险人

大地保险提供船舶保险信息时，将江某某要求的航行区域“向东不超出西经 150 度”误写为“向东

不超出东经 150 度”，同时也未将航行区域在保险单中已被约定为保证条款的情况及相应的法律后

果告知江某某。大地保险以 X轮违反保险合同中航行区域保证条款“最东不超出东经 150 度”的约

定为由解除了涉案保险合同。江某某认为因新乔公司在船舶险保险经纪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行为导致

其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请求判令新乔公司赔偿损失 1080 万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损失。

被告新乔保险公司辩称：其系接受新德公司的委托就 X轮向保险公司投保，与江某某之间无合

同关系；新乔公司将所有投保进展与细节都及时向委托人进行了通报，并征求其指示与确认，所有

邮件中对于航区的约定都为“向东不超过东经 150 度”，航区条款为保证条款的事实亦在第一时间

通知了委托人，后缮制了投保单并要求委托人签字确认，故新乔公司在履行涉案保险经纪合同时无

过错；江某某遭大地保险拒赔系由于涉案船舶超航区航行，与其所称的新乔公司的违约行为无因果

关系。据此，请求判令驳回江某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江某某与新乔公司之间成立了保险经纪合同关系；江某某未

提供其要求投保的航行范围的证据，相反，江某某的代理人新德公司在投保单上签字盖章，对投保

单记载的航行范围进行了确认，说明江某某及其代理人对保险经纪人投保的航行范围并无异议，江

某某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新乔公司存在过错。因此，在（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 1410 号判决书中判

决对江某某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江某某在二审中提交了新乔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发送给江某某的委托代理人的两封电子邮

件，结合在一审中提交的新乔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发给案外人陈某乙律师的邮件，据此证明被

告在涉案船舶保赔险的打单过程中出现错误。新乔保险公司认为这些邮件是 X轮出险后，围绕保赔

险与保险公司协商过程中，新乔公司作为江某某的保险经纪人为了争取保赔险的保险人通融赔付而

产生的，其内容不真实，也不能证明新乔公司在涉案船舶险的投保过程中有何过错。

二审法院判决：上海市高院在（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 57 号判决书中认为，江某某提交

的电子邮件，无法体现新乔公司在涉案船舶险的投保过程中存在过错，江某某签字认可的保赔险报

价确认单上显示的航行范围与保单上一致，新乔公司在履行涉案保险经纪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

为，与江某某所称的经济损失无因果关系。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案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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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经纪人的注意义务

从合同本身来看，保险经纪合同应属于居间合同的性质。保险经纪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的保险技

能，对保险市场及保险标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向投保人提供保险顾问服务。从民法上的注意义务来

说，义务主体因其生理机能、智力水平等的不同而对于行为的谨慎程度存在差异，因而，法律对于

他们的注意义务的设定也有所不同。受过专门教育与训练的，具有相应知识技能并具有专业资格的

专家，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较普通人而言具有更为高度的注意义务，鉴于保

险经纪服务的专业性，对保险经纪人的注意义务的设定应类似于上述专业人员。

尽管应对保险经纪人设定较高的注意义务，但保险经纪人是否违反其注意义务，是否存在过错，

是否符合《保险法》第 128 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由法院进行认定。

2、本案中原告的证明责任

本案中原告江某某未证明保险经纪人新乔保险经纪公司存在过错，实际上，也未成功证明新乔

保险经纪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无论是从《保险法》还是从《合

同法》的角度主张保险经纪人承担责任，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所提供的证明被告存在过

错的唯一证据为被告在理赔过程中发给第三方的邮件，该邮件中被告虽然提出在打单过程中存在过

错，但被告在诉讼中提出该邮件是其为了争取保赔险的保险人通融赔付而产生的，其内容不真实，

也不能证明新乔公司在涉案船舶险的投保过程中有何过错。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观点，认为该证据无

法支持原告关于被告存在过错的主张。

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保险经纪合同系通过代理人新德公司订立，在原告及其代理人对保险合同条

款的确认过程中，以及在投保单的签字确认过程中，原告均未提出异议，证明原告已经对保险合同

的内容予以认可，被告依据原告确认过的保险合同内容进行投保，并不存在过错。而即使原告主张

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也应举证证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本案中原告既不能证明被告的违约行

为，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过错，则其主张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3、本案的启示

从保险经纪人的角度出发，其作为专业人员，应注意应当遵循投保人的指示，谨慎处理投保事

务，合理尽到提示义务，否则将可能因为被认为存在过错，而需在《保险法》下承担赔偿责任。本

案中新乔保险经纪公司通过邮件向投保人进行及时通报，并征求其指示与确认的过程，请求投保人

对投保单的签字确认过程，也体现出了保险经纪人的谨慎和勤勉。

从投保人的角度出发，委托保险经纪人办理投保手续时，应通过书面明确投保意图与具体事项，

同时应注意及时审查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签署投保单时，应谨慎审查投保条款，避免

因为签字确认而解除保险经纪人的过错责任。


